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
中共浙江省委老干部局
浙江省人事厅
浙组〔2000〕40号

关于提高部分离休干部生活待遇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、老干部局，人事局（人事劳动局），省直各单位：

    经省委研究同意，决定提高部分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未达到副处级的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，可享受副处级生活待遇；未达到副科级的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，可享受副科级生活待遇。

    二、上述离休干部提高生活待遇，按干部管理权限办理审批手续。

三、本通知自2000年8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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